附件

[bookmark: _GoBack]省安监局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领导小组
及其办公室组成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安委会关于深入开展全省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的部署和要求，统筹推动大检查工作扎实开展，决定成立省安监局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
一、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安全生产大检查组织领导、综合协调、督促检查、工作考核、舆论宣传、情况交流和服务保障等工作，下设大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组  长: 李大剑  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 罗德龙  省安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朱崇洲  省安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杨国庆  省安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郑京杰  省安监局总工程师
郝去吾  省安监局巡视员
龚伟兵  省安监局副巡视员
胡金文  省安监局副巡视员
成  员: 龚永华  省安监局办公室主任
汪  东  省安监局综合协调处处长
谭德明  省安监局政策法规处处长
刘云生  省安监局非煤矿山处处长
李兵荣  省安监局烟花爆竹处处长
范志宇  省安监局危险化学品处处长
王自力  省安监局工贸处处长
黄永恒  省安监局职业健康处处长
曾正德  省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主任
寻壮志  省安监局宣传教育培训中心主任
二、安全生产大检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承担省安监局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领导小组日常工作。内设综合协调、暗访督导、宣传教育、信息统计四个小组开展工作。
主  任：罗德龙（兼）
副主任：胡金文（兼）
1．综合协调组：汪东、龚永华、陈历民、陈浩、杨志文、邓欣（排名第一的为组长，由组长统筹安排组员工作，下同）
负责大检查工作的统筹安排，制定省安监局大检查实施方案，重要会议、重要文件、重要报告的起草；制定全省综合性督查工作方案；及时汇总分析各市州、各有关部门安全生产大检查开展情况，每月一小结，及时向总局报送月度工作总结和整个行动工作总结。
联系人：陈  浩，电话：0731-89751236；13787201613。
2．暗访督导组：熊军源、姜州、贺嵩邡、曾育才、曾强
协助综合协调组制订全省暗访督查工作方案，负责做好以省安委会和省安监局名义开展督查暗访的组织工作，收集综合督查、省局各业务处室明查暗访情况、排查发现的问题，跟踪督促整改落实；督促省局各有关业务处室建立重大事故隐患清单、集中公布2批安全生产失信行为应予联合惩戒和“黑名单”管理的企业，公告一批依法关闭取缔的违法违规和不符合安全生产与职业健康条件的企业；督促各厅局开展行业督查暗访；及时调度掌握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大检查工作进展情况，每月一通报；每周收集整理各地各部门各单位1个典型案例，提供给宣传报道组。
联系人：曾育才，电话：0731-89751221；13875977300。
3．宣传报道组：欧阳锋、苏承、胡小燕、姜雯婕
负责做好大检查期间的宣传报道工作，制订大检查宣传方案；在省安监局门户网站开设大检查专栏，及时更新充实内容；协调组织主流媒体开辟专题、专栏，提供相关内容；收集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大检查的工作信息，组织与大检查相配套的宣传教育活动；每周编写《湖南安全生产动态（安全生产大检查专辑）》，总结正反面典型，及时上报总局和省委省政府；督促非煤矿山处、烟花爆竹处、危险化学品处、工贸处每周收集整理1条工作信息，每两周收集整理1个典型案例（尽量有完整文字材料和图片、视频等资料），汇总后每周向国家安监总局报送至少2条工作信息、1个典型案例。
联系人：胡小燕，电话：0731-89751222；18670092628。
苏承，电话：0731-89751264；15200880001。
4．信息统计组：曹洪文、林勇、邓欣、隋雪梅
负责统计大检查工作相关数据，从8月开始，于每月1日、11日、21日前按照国务院安委办通知要求填报有关表格；协助综合协调组做好相关会务工作，协助调度省安委会、省局相关工作部署落实情况。
联系人：隋雪梅，电话：0731-89751237；18274832499。
三、省局各有关业务处室联络人
负责报送本处室的大检查工作信息、典型案例、重大事故隐患治理清单、安全生产“黑名单”等工作，做好大检查办公室交办的其他工作。
非煤矿山处：叶三超 
烟花爆竹处：罗孝松
危险化学品处：刘扬
工贸处：黎艳军

安全生产大检查联系邮箱：xtc8975@163.com。
